附件1
2015年服务小微企业和三农双二十佳
金融产品评选工作方案
服务小微企业和三农双二十佳金融产品评选工作（以下简称评选工作）作为中国银行业协会（以下简称中银协）的优质品牌，已连续成功举办7年，社会效益和品牌效应愈加凸显。2015年评选工作，将根据国家持续改进小微企业和“三农”金融服务，支持经济转型升级的总要求，结合小微企业和三农金融服务的特点及金融产品创新需要有序开展。为使评选工作更加客观、公正，特制定本方案。
一、评选原则
（一）评选工作由中银协统一组织、统一规划、统一程序，与地方协会共同在全国银行业机构开展，为公益性、非盈利活动，由地方银行业协会进行初评，推荐上报本地区参评产品，中银协组织专家评审委员会进行二审、终审和实地抽查。
（二）评选工作坚持公开、公正、透明原则，科学分类，合理确定指标体系，评选程序、评选标准向社会公开。
（三）主办方接受社会公众监督，若对参评机构和产品有异议，可在评选工作结束前向主办方投诉，一经核实，将取消申报机构产品参评资格，并通报批评。
二、评选组织
（一）中国银行业协会具体组织开展评选工作，负责制定活动方案和评选标准，指导地方协会开展初评，组织专家评审委员会开展二审、终审及实地抽查，并对获奖产品进行表彰和宣传推广等。
（二）各地方协会负责组织做好本地区金融机构产品申报和评选工作，根据评选原则，制定初评流程标准，进行初评排名，也可据此开展本地区的金融产品评选工作；协助中银协开展实地抽查；对申报产品进行宣传报道和交流推广。
三、奖项设置
（一）服务小微企业二十佳金融产品
（二）服务三农二十佳金融产品
四、参评机构和产品要求
（一）各类银行业金融机构2013年1月1日前投放市场并运行良好，具有公信力和推广价值的服务小微企业和三农创新型特色金融产品（如产品为总行统一研发，由总行组织申报）。以前年度获奖产品，不再参加本次评选。
（二）申报产品必须服务于小微企业和三农。
1、服务小微企业类产品，重点关注贴近社区、贴近小微，能够有效满足小微企业客户需求方面的产品、服务和渠道的创新，以及服务质效的提高和服务覆盖面的扩大，积极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2、服务三农类产品，着力于发展农村普惠金融，积极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和便捷服务方式提升农村基础金融可得性和覆盖面，充分体现本地化、特色化，低成本，具有安全性、简易性，成本低、可复制、易推广的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切实改善农村金融服务、支持农业现代化建设。
3、小微企业界定标准以《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规定为准；涉农贷款以《涉农贷款专项统计制度》（银发[2007]246号）规定为准。
五、评选流程
（一）准备部署阶段
 4月下旬，中银协会同相关评审专家修改完善评选标准（包含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及申报表；5月上旬，组织召开评选工作座谈会，对评选工作的组织流程、评审程序、评选标准和产品申报等环节做进一步修订和完善，总结推广初评工作经验，加强协调联动；5月下旬，正式启动2015年评选工作，各地方协会确定评选工作负责人，并报送中银协农金部。
（二）组织实施阶段
 6月上旬，中银协指导地方协会组织开展申报和初评工作；7月下旬，地方协会将汇总申报材料和初评排名报送中银协农金部。
（三）二审评审阶段
7月下旬，中银协根据汇总地方协会初评综合排名情况，按比例遴选确定进入二审产品名单，并将相关申报材料提交二审专家委员会进行评审打分；8月中旬，对二审评审情况进行汇总，并召开二审专家评审工作会，根据二审总分排名确定进入终审产品名单。
（四）实地抽查阶段
8月中旬，中银协根据评选工作需要，组织部分评审专家和机构代表对进入终审产品进行实地抽查，从数据真实性、地方特色、客户体验等方面进行现场评价和指导，并形成考察报告，提交终审专家。
（五）终审评审阶段
8月下旬，中银协向终审专家委员会提交终审产品申报材料，进行终审评审打分；9月中旬，召开终审专家评审委员会会议，评选产生服务小微企业和三农双二十佳获奖金融产品，并在协会网站进行公示。
六、宣传推广和表彰
（一）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建立申报产品数据资料库，对申报产品功能特色进行深度分析研究，并形成分析报告，报送有关部门。
（二）对进入二审申报产品进行汇总整理和专家点评，编辑出版《服务小微企业和三农金融产品选编与点评》，向全国公开发行。
（三）通过《金融时报》、新浪网、《经济日报》、中国银行业协会网、《中国银行业》等主流平面和网络媒体对获奖产品进行深度采访和专题报道，并择机进行表彰。
（四）通过组织银行同业机构开展现场观摩、经验交流及银行前沿问题大讲堂等多种形式进行深度宣传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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